
107.10.1 核定 

高雄捷運街頭藝人場地使用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申請人姓名  

展演內容  

用電需求 □不需用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需引接車站電力 

使用器材  

填寫車站及

申請展演日

期 

 
受理車站(代號): 

以高雄捷運

公司官網

(www.krtco 

.com.tw)公

告為準。 

 

          車站           車站           車站           車站 

    月    日 

 

 

    月    日 

 

 

    月    日 

 

 

    月    日 

 

 

          車站           車站           車站           車站 

    月    日 

 

 

    月    日 

 

 

    月    日 

 

 

    月    日 

 

 

開放時段 10:00  22:00(可多日多站申請，一次最多申請八場次) 

一、街頭藝人之展演內容若涉及影片、音樂、錄音或其他著作權利之公開上映、公開播送、

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等授權時，申請人應取得相關著作權仲介團體之個別授權或概括授

權，若有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，均由申請人自負法律責任。 

二、本人特此聲明本申請案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，並同意接受及遵守「高雄捷運街頭藝人展

演作業要點」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簽章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連絡電話：  

高雄捷運街頭藝人許可證字號： 

申請多日多站者，請申請人自行列印，每一場次列印一張，供站務人員查核。 

下列各欄由高雄捷運公司填寫。 

審核 

承辦人 經理 處長 

   

繳款確認 
管理費（含稅）：$ 525元 X        場次 

繳款日期：          金額： 
承辦人  

現場復原

確認 

車站蓋章： 備註(含違規事項說明) 

 

站務人員查核簽章後，請將本表單送站務中心，再由站務中心將場地使用申請 

表送回開發事業處存查。 

附件二 

車站 

日期戳 


